
屏東縣來義鄉來義國小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基本法第 8 條第 2 項。 

二、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三、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23 日臺軍(二)字第 1000018469C 號令「維護校園安全實施要點」。 

貳、目的： 

鑑於校園霸凌事件為學生嚴重偏差行為，對兩造當事人、旁觀者身心均將產生嚴重影

響，為防制校園霸凌事件，建立有效之預防機制及精進處理相關問題，特訂定本執行計畫。 

參、實施對象：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 

肆、執行策略(三級預防)： 

一、一級預防(教育與宣導)： 

應著重於學生法治、品德、人權、生命及性別平等教育，培養學生尊重他人與友愛

待人之良好處世態度，透過完善宣導教材、辦理學校相關人員研習活動，分層強化行政

人員、教師及學生對於霸凌行為之認知與辨識處理能力。 

二、二級預防(發現處置)： 

成立本校維護校園安全聯繫會報，研擬防制策略；強化警政支援網絡；對反映個案

詳查輔導；如遭遇糾紛事件，除應迅即判斷屬偶發或霸凌事件，並依據校園霸凌事件處

理作業流程(校園霸凌事件處理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1)，循「發現」、「處理」、「追蹤」三階

段，成立校內「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 

三、三級預防(輔導介入)： 

啟動輔導機制，積極介入霸凌、受凌及旁觀學生輔導，必要時結合專業心理諮商人

員協助輔導，務求長期追蹤觀察，導正學生偏差行為。若霸凌行為已有傷害結果產生，

如屬情節嚴重個案，應立即通報警政及社政單位協處及提供法律諮詢，以維護當事人及

其法定代理人權益，必要時將個案轉介至專業諮商輔導矯治。 

伍、執行要項： 

一、教育宣導： 

（一）加強實施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奠定防制

校園霸凌之基礎。 

1.研編各類教材及充實宣導資料，以利教育實施。 

2.將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融入社會及綜合領

域等課程，並適時於相關課程結合重大事件實施機會教育。 

3.結合民間、公益團體及社區辦理多元活潑教育宣導活動，深化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

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 

4.辦理教師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研習，增強

教師知能。 

5.參考法務部全球資訊網，建立法治教育人才庫，作為本校辦理相關研習遴聘參考(法務

部全球資訊網－法務資料庫-學校法治教育人才資料庫)。 

（二）推動每學期第一週為「友善校園週」，並規劃辦理以反霸凌、反毒及反黑為主軸的相關



系列活動。 

（三）配合教育行政機構辦理之各項研習、評鑑、優良選拔及學生才藝競賽等活動，完成準

備規劃並辦理彙整、初審及推薦等作業。 

（四）每學期結合校務會議、導師會議(研習)或教師進修時間，實施防制校園霸凌專題報告，

強化本校同仁防制校園霸凌知能與辨識能力。 

（五）成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如附件 2)，由校長擔任召集

人，其成員含括導師、教導人員、輔導老師、家長、社工人員及少年隊等，共同負責

防制校園霸凌諸般工作之推動與執行。 

（六）成立「維護校園安全家長志工隊」，協助學校預防校園霸凌及強化校園安全點巡查。 

（七）全面加強學生家長對校園霸凌防治與權利義務之認知。 

（八）透過社區力量與愛心商店，共同協防不法情事，維護學生校外安全與防範不法情事。 

二、發現處置： 

（一）本校設立反霸凌投訴電話：08-7850411，並指定專人處理，受理反映校園霸凌事件，

並立即列管處理。 

（二）分別於每年 4 月、10 月辦理乙次記名及不記名「校園生活問卷」(生活問卷調查表如附

件 3)普測，並將施測統計資料彙送至教育處（統整彙整表如附件 4），同時追蹤問卷反

映個案，詳予輔導。 

（三）設置投訴信箱及投訴電話，並建構校園反霸凌網頁，提供學生及家長投訴，並宣導相

關訊息及法規(令)，遇有投訴，學校應責由專人處置及輔導。 

（四）發現疑似「霸凌」行為時，立即列冊查明追蹤輔導，如發現符合霸凌通報要件，並確

認為霸凌個案者，即應依規定通報校安系統，並啟動輔導機制。 

（五）本校行政人員、教師，遇霸凌個案時，應主動聯繫學生家長協處。 

三、輔導介入： 

（一）定期舉辦全校「防制校園霸凌」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及各級學校校長，就年度所發

生之個案進行研商與精進處理機制。 

（二）宣導本縣法律諮詢專線(附錄 1)，俾便協助相關法律專業事務諮詢。 

（三）學生發生疑似霸凌個案，經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確認，符合霸凌要件，除依校

安通報系統通報，同時即成立輔導小組，成員得包括導師、學務人員、輔導教師、家

長或視個案需要請社工人員及少年隊等加強輔導，輔導小組應就霸凌者、受凌者、旁

觀者擬訂輔導計畫，明列輔導內容、分工、期程等，並將紀錄影本密件送至教育局，

正本留校備查。(校園霸凌個案輔導紀錄表如附件 5) 

（四）若霸凌行為屬情節嚴重之個案，應立即通報警政及社政單位協處，或得向司法機關請

求協助。 

（五）經本校輔導評估後，對於仍無法改變偏差行為之學生，得於徵求家長同意轉介專業諮

商輔導或醫療機構實施矯正與輔導；學校輔導小組仍應持續關懷並與該專業諮商輔導

或醫療機構保持聯繫，定期追蹤輔導情形，必要時得洽請司法機關協處，及請社政單

位協助輔導或安置。 

陸、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柒、檢討與改進：  

一、如發生霸凌事件，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以下簡稱本法)第 34 條第 1 項及兒童及少年保



護通報及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2 條及教育部「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

點」落實通報，經評估有本法第 36 條第 1 項規定需緊急安置者，則依本辦法第 7 條規定

辦理。 

二、主動發覺校園霸凌事件，並能妥善處理與輔導者，本校得依權責核予適當之獎勵，並得

視情形予公開表揚；凡有違反本法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應予通報之事實者，得依本法第 61

條處分；亦即學校隱匿不報或違反 24 小時內通報處理者，將對當事人、承辦人及業務主

管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61 條之規定處分(教育人員通報義務與責任如附錄 2)，並予以

懲處，同時作為平時考核及年終考核參考依據。 

三、教育部委請專家學者所做之調查及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執行之校園生活問卷調查表結果，

本校配合改善。 

捌、一般規定： 

一、依據屏東縣政府教育處所訂頒之計畫及專案宣導活動，密集規劃辦理宣教，透過活潑、

多樣化活動，建立學生正確認知。 

二、本校防制校園霸凌具體分工措施表如附件 6。 

三、其他配套措施： 

（一）在研習辦理上，應著重於職司分層辦理，使各級人員均能明瞭職務上應有之責任與義

務。 

（二）在通報作為上，除應講求時效，注重正確性外，更應防範資料外洩，以確保當事人之

隱私。 

玖、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行補充或修訂之。 

 

承辦人：謝岳勳         處室主任：李淑敏        校長：陳志寧 



附件 1 屏東縣來義國小校園霸凌事件處理流程圖

 



附件 2 

屏東縣來義國小「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成員名單 

  

成   員 名   單 

召 集 人 陳志寧  校 長 

教 導 人 員 李淑敏  主 任 

輔 導 老 師 尤信福  主 任 

柳惠玲  老 師 

導 師 代 表 謝岳勳  老 師 

家長代表 劉萬能  先 生 

潮州分局 傅志雄  警 官(08-7882020) 

社工人員 高慧文(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 

  



附件 3  

屏東縣來義國小 校園生活問卷調查表  

親愛的同學你好： 

學生之間常有一些衝突及糾紛是難免的，但也可能有一些持續性不愉快的言語或是累犯的肢體

動作，使你會對學校環境產生不信任或畏懼感，教育部希望透過你的作答，讓我們瞭解你或同

學所遭遇的困難，並儘速協助你解決問題，我們會對你所提供的資料給予絶對保密與審慎關懷，

謝謝你的合作。 

校長陳志寧 謹啟 

一、基本資料 

我的性別是：□男      □女 

我目前就讀：來義國小     年級 

我的姓名是：                   

二、友善校園環境調查 

填答說明 

請以你過去 6 個月迄今，就下列各題發生的頻率，於空格內打 R。 

完

全

沒

有 

曾

經

有 

1-2 

次 

每 

月 

2-3 

次 

每 

週

2-3 

次 

每天 

1 次

︵含

以

上︶ 

1.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毆打

-------------------------- 

□ □ □ □ □ 

2.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勒索金錢或物品

--------------- 

□ □ □ □ □ 

3.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惡意的孤立、排擠

--------------- 

□ □ □ □ □ 

4.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惡意的語言恐嚇或威脅

---------- 

□ □ □ □ □ 

5.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謠言中傷

---------------------- 

□ □ □ □ □ 

6.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被同學以網路傷害

-------------------- 

□ □ □ □ □ 

7.過去 6 個月內，我曾經看到有同學發生上述 1~6 項行為

-------- 

□ □ □ □ □ 

8.續第 7 題，如你知道有發生上述曾經被傷害的同學，你是否願意幫助他們，提供他們的姓

名及受害型態，有利於學校能快速的協助他們走出陰霾。(可複選) 

被傷害同學姓名：         被傷害方式：□被毆打□被勒索□被孤立排擠 

被傷害時間：    年     月            □被言語恐嚇威脅□被謠言中傷□被網路傷害 

謝謝你的作答，從現在開始，如果你或同學在學校被其他同學恐嚇、威脅、毆打或勒索，請你

主動向學校反應，學校會幫助你們解決，或利用下列電話投訴： 

1.學校投訴信箱：屏東縣來義鄉丹林村古義路 2 號 



2.學校投訴電話：08-7850411 

3.教育處投訴電話：學務管理科 08-7320415*3615 

4.教育部 24 小時免付費投訴電話：0800-200885 



附件 4 

屏東縣來義國小校園生活問卷調查統計彙整表  時間：   年   月   日 

輔導資源

中心 

提供服務

件數 

法律諮詢 

服務件數 

年

級 

題   目 完全 

沒有 

曾經有 

1 次 

每 月 

2-3 次 

每 週 

2-3 次 

每天 

1 次 

成案 

輔導

數 

未成

案 

輔導

數 

成案 

輔導

數 

未成

案 

輔導

數 

轉介 結案 

過去 6 個月內，我

曾經被同學毆打 

                      

過去 6 個月內，我

曾經被同學勒索金

錢或物品 

                      

過去 6 個月內，我

曾經被同學惡意的

孤立、排擠 

                      

過去 6 個月內，我

曾經被同學惡意的

語言恐嚇或威脅 

                      

過去 6 個月內，我

曾經被同學謠言中

傷 

                      

 
 

過去 6 個月內，我

曾經被同學以網路

傷害 

                      

過去 6 個月內，我

曾經被同學毆打 

                      

過去 6 個月內，我

曾經被同學勒索金

錢或物品 

                      

過去 6 個月內，我

曾經被同學惡意的

孤立、排擠 

                      

 
 

過去 6 個月內，我

曾經被同學惡意的

語言恐嚇或威脅 

                      



過去 6 個月內，我

曾經被同學謠言中

傷 

                      

過去 6 個月內，我

曾經被同學以網路

傷害 

                      

過去 6 個月內，我

曾經被同學毆打 

                      

過去 6 個月內，我

曾經被同學勒索金

錢或物品 

                      

過去 6 個月內，我

曾經被同學惡意的

孤立、排擠 

                      

過去 6 個月內，我

曾經被同學惡意的

語言恐嚇或威脅 

                      

過去 6 個月內，我

曾經被同學謠言中

傷 

                      

 
 

過去 6 個月內，我

曾經被同學以網路

傷害 

                      

 



附件 5 校安通報編號： 

 

註：1.凡發生暴力霸凌事件時，即應填註本表「組成輔導小組(含輔導教師、家長、學務人員、

屏東縣來義國小        校園霸凌       個案輔導紀錄表 

姓    名   性別   年級   紀錄時間   

聯絡電話   住址   

關 係 人 □霸凌者    □受凌者    □旁觀者 

家  庭 

背  景 

基  本 

資  料 

家庭狀況：□一般□原住民□外配子女□低收入戶□經濟困難□高風險家庭□

其他         

家庭結構：□雙親□單親□隔代教養□失親□繼親□重組□其他          

親子關係：□和諧□衝突□疏離□其他         

其    他 

偏差行為 

□無□鬥毆□偷竊□出入不正當場所□加入幫派□參加陣頭□網路沉迷□交友

複雜□抽菸 

□其他 

案情 

摘述 

  

輔導紀錄 主席： 

開會時間： 

開會地點： 

決議(簡述校內分工、校外資源及輔導作為)： 

輔導過程 

紀    要 

(簡述輔導過程) 

結案會議 

紀    錄 

主席： 

開會時間： 

開會地點： 

決議： 

(1) 

(2) 

(3) 

(4)本案經輔導後，該生行為及生活已正常，同意解除列管。 



社工人員或校外會、少年隊代表)加強輔導」，對加害學生訂定輔導計畫與期程(以 3 個月為 1

個輔導期)外，另亦應對受凌學生與旁觀者，施以適時輔導作為。 

2.編號說明：A(表霸凌者)、B(表受凌者)、C(表旁觀者)，序號自行編輯(如第 1 案霸凌以

A001 表述) 



附件 6 

執行要項 主辦單位 

研編各類教材及充實宣導資料，以利教育實施。 教導處 

將學生法治、品德、人權、生命及性別平等教育融入社會領域及綜

合領域，並適時於相關課程結合重大事件實施機會教育。 

教導處 

結合民間、公益團體及社區辦理多元活潑教育宣導活動，深化學生

法治、品德、人權、生命及性別平等教育。 

教導處 

辦理教師法治、品德、人權及生命教育相關研習，增強教師知能。 教導處 

參考法務部全球資訊網，建立法治教育人才庫，提供各級學校辦理

相關研習遴聘參考。 

教導處 

編寫各類防制霸凌案例教材及法律彙編。 教導處 

推動每學期第一週為「友善校園週」，並規劃辦理以反霸凌、反毒及

反黑為主軸的相關系列活動。 

教導處 

配合教育行政機構辦理之各項研習、評鑑、優良選拔及學生才藝競

賽等活動，完成準備規劃並辦理彙整、初審及推薦等作業。 

教導處 

每學期結合各項研習、會議等時間，實施防制校園霸凌專題報告，

強化教育人員防制校園霸凌知能。 

教導處 

成立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成員包括教師代

表、學務人員、輔導老師、警政人員及家長代表等，共同負責防制

校園霸凌諸般工作之推動與執行。 

教導處 

一
級
預
防(

教
育
宣
導) 

成立「維護校園安全家長工作坊」，以協助學校預防校園霸凌及強化

校園安全點巡查。 

教導處 

分別於每年 4 月及 10 月份辦理記名「校園生活問卷調查表」並加強

相關輔導作為。 

教導處 

設置投訴信箱及投訴電話，並建構反校園霸凌網頁，提供學生及家

長投訴，並宣導相關訊息及法規(令)，遇有投訴，學校應責由專人

處置及輔導。 

教導處 

發現疑似「霸凌」行為時，立即列冊追蹤輔導，如發現符合霸凌通

報五項要件者，即應啟動輔導機制，並依規定通報校安系統。 

教導處 

二
級
預
防(
發
現
處
置) 

行政人員、教師，遇霸凌個案時，應主動聯繫學生家長。 教導處 

定期舉辦全校「防制校園霸凌」研討會。 教導處 

宣導本市法律諮詢專線，俾便協助相關法律專業事務諮詢。 教導處 

學生遇疑似霸凌，經學校評估符合霸凌五項要件者，除即依校安通

報系統通報上一級單位外，並應成立專案輔導小組就霸凌者、受凌

者、旁觀者擬訂輔導計畫，明列輔導內容、分工、期程等，並記錄

備查。 

教導處 

三
級
預
防(

介
入
輔
導) 

若霸凌行為屬情節嚴重之個案，應通報警政、社政單位協處。 教導處 



對於仍無法改變偏差行為之學生，得於徵求家長同意轉介專業諮商

輔導或醫療機構實施矯正與輔導；個案轉介實施矯正與輔導後，學

校因應小組仍應持續關懷並與該專業諮商輔導或醫療機構保持聯

繫，定期追蹤輔導情形，必要時得洽請社政機構介入協調適當之機

構輔導或安置。 

教導處 

 



附錄 1 

屏東縣政府法律諮詢服務專線 

縣市 服務時間 地址 專線電話 

屏東縣 週一上午 9:00-11:30（現場專人服

務） 

週三下午 7:30-9:30 

週五下午 2:00-5:00 

屏東縣政府聯合服務中心 
屏東市自由路 527 號 1 樓 

（08）732-0415

轉 6123 

屏東縣 週一至週五上午 8:30-12:30， 

下午 1:30-5:30 
屏東縣屏東市棒球路57之 1號 2

樓(法扶基金會屏東分會) 

（08）751-6798 

 



附錄 2 

霸凌事件相關法律責任 

有關教育人員（校長及教師）通報義務與責任部分 

義務 責任 

l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0 條第 2 款

規定，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身

心虐待之行為。 

l   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34 條第 1 項

規定，教育人員知悉兒童及少年遭受身

心虐待者，應立即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通報，至遲不得超過 24 小時。 

校園霸凌行為，如已達身心虐待程度者，校長及教師身

為教育人員，應依法通報，未依規定通報而無正當理由

者： 

l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61 條規定，處新臺幣 6 千

元以上 3 萬元以下罰鍰。 

l   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 7條

第 1 項第 2 款、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

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其如屬違反法令，而情節

重大者，得記大過。 

 

有關學生為霸凌行為之法律責任部分 

責任 

性質 

行為 

態樣 

法律責任 備註 

依刑法第 277 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3 年以

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千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

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傷害人之

身體或健

康 

依刑法第 278 條，使人受重傷者，處 5 年以上 12 年以

下有期徒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

上有期徒刑。 

剝奪他人

行動自由 

依刑法第 302 條，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

人之行動自由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

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

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未遂犯亦處罰之。 

強制 依刑法第 304 條，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

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未遂犯亦處罰之。 

刑罰 

恐嚇 依刑法第 305 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

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 3 百元以下罰金。 

依刑法及少年事

件處理法規定，7

歲以上未滿 14 歲

之人，觸犯刑罰法

律者，得處以保護

處分，14 歲以上未

滿 18 歲之人，得

視案件性質依規

定課予刑責或保

護處分。 



依刑法第 346 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6 月以上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千元以下罰金。其獲得

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未遂

犯亦處罰之。 

侮辱 依刑法第 309 條，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 3 百元以

下罰金。以強暴公然侮辱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 5 百元以下罰金。 

誹謗 依刑法第 310 條，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

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 1 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 5 百元以下罰金。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

之罪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千元以下罰

金。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

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一般侵權

行為 

依民法 184 條第 1 項，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

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

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 

  民事 

侵權 

侵害人格

權之非財

產上損害

賠償 

依民法 195 條第 1 項，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

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

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

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

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 

  

行政

罰 

身心虐待 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58 條第 1 項，處新臺幣 6 萬元

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公告其姓名。 

依行政罰法第9條

規定，未滿 14 歲

人之行為，不予處

罰。14 歲以上未滿

18 歲人之行為，得

減輕處罰。 

有關法定代理人就學生所為霸凌行為之法律責任部分 

兒童及少年屬民法第 13 條未滿 20 歲之未成年人，如其成立民事上侵權行為，法定代理人依同

法第 187 條應負連帶責任。 


